
	






沪崇中府〔2024〕16号
关于印发《崇明区中兴镇农业政策补贴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村、各相关单位：
为加强和规范本镇农业政策补贴资金使用和管理，进一步提高补贴资金的指向性和精准性，强化政策引导和扶持作用，根据国家、市、区相关农业补贴资金管理规定，结合本镇实际，制定了《崇明区中兴镇农业政策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崇明区中兴镇农业政策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人民政府
             2024年3月12日
崇明区中兴镇农业政策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镇农业政策补贴资金使用和管理，进一步提高补贴资金的指向性和精准性，强化政策引导和扶持作用，根据国家、市、区相关农业补贴资金管理规定，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业政策补贴资金是由中央、市、区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各专项农业补助资金，用于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及农业生产服务等。都市现代、农田建设项目等按项目方式管理的财政资金，根据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管理，不包括在本办法范围之内。
第三条 农业政策补贴资金安排遵循以下原则:
合理配置原则。根据本镇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结合市、区级补贴政策要求，科学合理确定年度补贴资金配置和补贴计划。
公开公正原则。按规定程序确定补贴对象并予以公示，确保政策执行和确保资金管理全过程公正、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直接受益原则。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做到资金到位、服务到位，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和补贴对象直接受益。
全程监管原则。严格实行补贴申报、审批、下拨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监管。切实明确镇、村各级的补贴资金使用监管职责，建立涉农补贴资金责任终身制。
第四条 补贴资金申请对象是本镇行政区域内，从事崇明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及服务农业产业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民。
第五条 做好补贴资金申请汇总、发放、监督检查等工作。
镇农业农村办、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研究制定区域内农业生产规划，核查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补贴申请对象上报的补贴资金额，核实种植(作业)面积、养殖面积或养殖数量，汇总补贴申请对象上报的补贴资金额，审核并指导做好公示、登记、上报和资金结算。镇财政做好年度农业补贴预算安排，资金下达和拨付。
第六条 镇财政所收到区财政拨付的普惠制农业政策补贴资金“预下达”资金后，会同镇农业农村办梳理项目明细与任务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区农业农村委安排的工作节点及时拨付补贴资金。
第七条 镇财政所加强对补贴资金配套到位情况检查，确保补贴资金足额到户到人。
第八条 符合补贴项目规定条件的补贴申请对象应在各补贴项目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地村委会书面提出补贴申请，村委会组织人员实地核实统计，编制图表，并按户在醒目地方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村一级公示的资金量要达到补贴资金总量的100%。公示情况无异议后按户登记造册，由村委会将补贴申请汇总，加盖公章后上报镇人民政府。有关单位要将补贴申请情况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
第九条 镇农业农村办、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对村上报的种植(作业)面积、养殖面积或养殖数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并组织人员全面核查。种植业方面重点核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核查情况和核实面积或数量以镇人民政府的名义上报区农业农村委。
第十条 补贴面积或数量自下而上逐级核查上报。补贴资金一律实行银行“一卡通”“一折通”拨付给补贴申请对象。
第十一条 镇财政所要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到补贴对象手中，完成补贴资金拨付工作。
第十二条 镇农业农村办、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镇财政所要做好补贴资金台账管理，定期与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核对补贴资金“收、支、余”情况。中央、市、区级有平台监管要求的，按要求将补贴资金信息及时上传监管平台，并按要求做好补贴资金公开工作。
第十三条 利用各类媒体加强政策宣传，让广大农业生产者真正了解各项补贴政策，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提高政策有效性和生产积极性。
第十四条 加强农业补贴资金管控水平，提高补贴资金发放的精准性、及时性和可追溯性。做好补贴资金的绩效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补贴应专款专用，对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和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可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兴镇人民政府根据工作职责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第十八条 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如与上级颁布的管理办法不一致，按照上级管理办法执行。结合我镇绿色农业发展需要，也可适时进行评估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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